设备招标评标办法
一、总则

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、国家七部委（12号令）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制药生产专业设备的特点，设备招标采用“百分制”综合评审的方法。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、制造能力、设备性能、技术承诺、安装能力、财务状况、市场信誉、质保体系及售后服务等方面评定。评标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评定，最低报价不作为中标的唯一条件。 
二、评标委员会组成

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评标将在评标委员会内部独立进行。评标委员会由公司分管总经理负责牵头，工艺、质量、设备、电气、安全、使用、审计等部门相关专业人员共同组成。由审计负责监督、记录，形成书面评标报告，发送中标通知书，直至招投标材料收集归档。如遇公用动力系统所用的较大金额的通用设备的招标，可邀请社会上的相关专家参与评标。
三、中标条件

3.1 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； 
3.2 综合评审结论最好，得分最高。 

四、评标过程保密

4.1 从开标之日起，到确定中标人为止，凡是属于审查、澄清、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有关资料以及授标意向等，均不得向投标人或其他无关的人员透露。 
4.2 在评标期间，投标人企图影响招标人的任何活动，将导致投标被拒绝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五、确定中标

5.1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，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，并提出书面评标报告，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，并对中标候选人进行最终审查。

5.2最终审查的内容是对中标候选人的货物进行生产条件、技术状况、性能、质量，投标人资格、信誉以及招标人认为有必要了解的其它问题作进一步的考查。

5.3接受最终审查的中标候选人，必须如实回答和受理招标人的询问和考查，并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。 
5.4 如审查结果第一个中标候选人不符合中标条件，则应考察下一个中标候选人。
六、特殊设备的采购

6.1先进技术设备：主要指新技术、前沿科技、新开发、节能、环保、市场正在推广的专利所属生产企业生产的设备，此类设备能够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降本增效的预期。鉴于此类设备生产单位的较少或唯一，公司采购遵循技术部门可行性书面推荐、集体调研和讨论、经营层决策的程序，在可能的情况下、可邀请社会相关专家进行论证，过程必须在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下完成，并有书面备案。
6.2同型号设备：主要指公司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，在现有型号设备的基础上，新购同型号设备。针对此类设备的采购，为节约零配件的库存、采购成本及维修成本，在确认已有设备能够较好的满足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遵循使用部门书面申请、设备部门可行调研、采购人员市场价格与原采购价格比较、经营层决策的程序，过程必须在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下完成，并有书面备案。
七、评分办法。（总分100分）
7.1 投标报价  （40分）
招标人根据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，按以下方法计算报价得分： 
1、评标基准价：将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（投标人超过7家时，应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）相加后，除以投标人的个数，所得商数即为评标基准价。 
2、投标报价等于或低于评标基准价时，报价得35分。 
3、投标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时，以35分为基准数递减（递减以15分为限）。投标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时，每高1％减1分，最低得分不低于20分。
4、报价合理性5分，重大漏项减5分，一般漏项减2分。

7.2 资质部分 （20分）
1、企业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以上的，记1分。 
2、通过ISO9001或其它质量体系，并提供相应证件的，记3分。

3、综合自动化软件具有自主版权并具有相关证明的，国家级的记2分，省级的记1分。

4、同类产品具有良好业绩的，100座（含100座）以上的记5分，50至100座的记4分，50座以下的记3分，无同类业绩记0分。

5、设备通过国家级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记3分。

6、交货期：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总工期和各控制性工期要求交货的记1分，有保证按招标文件进度要求交货具体措施的记1分。

7、售后服务承诺：满足标书要求承诺售后服务的记2分，否则记0分。

8、企业财务状况及企业信誉良好的记2分。

7.3 技术部分 （35分）
1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、先进性、元器件的选择等评价系统设备是否满足本项目要求。10分 
2、主要生产条件、制造、试验及质检装备能力。8分 
3、各项技术指标的响应性。5分

4、系统功能配置合理性和先进性。5分 
5、设备选型是否符合标书要求。7分
7.4加分项目（5分）
1、投标单位同型号设备已经本公司使用，反映良好。5分
2、投标单位同型号设备已经本公司使用，反映较差。-5分
